
体检说明
需携带的材料：

一寸近期免冠彩照1张、近视者佩戴眼镜、身份证

二、注意事项：

1、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,勿熬夜,不要饮酒,避免剧烈运动。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、彩超等检查,请在受检查前禁食8-12小时（体检要求空腹）。

2、女性受检者向带队人员报备经期、孕期等；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,事先告知医护人员,勿做X光检查(应将有关情况填写在体检表中,并在体检前向工作人员报告)。因怀孕不能参加体检的，须在体检之前向招录单位提交相关证明，并向招录单位书面申请延期体检。

3、体检时考生家属、朋友等人员不得跟随。考生体检全过程不得使用任何通讯工具或其他电子设备，体检之前须把上述物品上交工作人员保管，如有违反，按违纪处理。

4、有关视力检查：根据要求，裸视力（不戴眼镜）时视力不达标的人员可进行矫正视力（戴眼镜后）的检查，请受检者一定要把自用眼镜带来（矫正至4.8以上）。
三、体检标准

按《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（2018年修订）》的标准体检。

四、体检费用

体检费女幼师430元。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